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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徽州区 2021 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
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政府，社区办，徽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

区环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为深刻汲取国家和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

问题教训，举一反三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大排查大整治工

作，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结合我区实际，我办制定了《徽

州区 2021 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实施

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黄山市徽州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

2021 年 2 月 5 日

抄送：市环委办，区委办，区政府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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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州区 2021 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
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坚决落实省

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坚持问题导

向，切实抓早抓小，力促严防成势，抓好我区各行业、各领

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刻汲取国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教

训，围绕丰乐河重点流域，以工业园区、沿河、沿湖区域和

畜禽养殖场、污水处理厂、垃圾填埋场等环境敏感点为重点，

坚持举一反三、以点带面，进一步全面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

题大排查大整治工作，力求把涉气、水、土的类似性、关联

性、衍生性问题查清楚、治彻底，做到立行立改、边查边改、

长期坚持，从源头上防范生态环境突出问题，促进全区生态

环境质量持续保持稳定优良。

二、排查范围及内容

（一）工业园区：徽州经济开发区（含循环经济园，徽

州区城北低碳园）

全面排查园区企业雨污分流和清污分流、污水和废气处

理及排放（包含特征污染因子）、危险废物暂存处置、环境

应急管理、自动监控设备运行以及现场环境管理等情况，督

促园区企业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监测。重点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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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园区周边区域是否存在违法排污、原料乱堆乱放、固体（危

险）废物倾倒等问题。重点检查园区雨污管网错接、漏接、

混接、堵塞等问题以及集中供热、集中脱盐、集中治污设施

运行情况、污染物排放情况和危险废物暂存处置情况。持续

重点关注我区循环经济园异味扰民问题整改情况和环境应

急设施配套建设情况。

（二）自然保护地：各级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自

然与文化遗产地、重要湿地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水产种

质资源保护区。

制定自然保护地违法建设问题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，

全面排查自然保护地内开发建设活动，重点包括开矿、开垦、

挖沙、砍伐、生产型企业、房地产、码头、水（风）电等，

督促自然保护地建立历史遗留项目清单。再次排查乡镇“千

吨万人”和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污水排

放、固体废物堆存、设立码头、从事种植和畜禽养殖等情况，

重点检查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预案备案，环境应急措施落

实、环境应急资源储备等情况。

（三）非煤矿山：全区所有非煤矿山以及在用、停用、

闭库的尾矿库。

全面排查非煤矿山手续履行、建设生产、环保措施落实、

安全隐患整改、矿山生态修复等方面存在问题，关闭矿山要

落实“两断三清”措施，在用矿山要做到手续完整齐全、边

开采边修复，严厉打击非法采矿行为。重点检查在用、停用、

闭库尾矿库的环境应急预案备案、环境应急措施落实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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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资源储备等情况。

（四）规模畜禽养殖场：农业农村部直联直报信息平台

确认的全区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。

全面排查规模畜禽养殖场雨污分流、养殖粪便清理和暂

存、污水处理设施运行、污水排放、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或

无害化处置等情况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养殖废弃物未经处理

直排外环境违法问题。

（五）城市环保基础设施：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及配套

截污管网、垃圾填埋场、垃圾焚烧发电厂、餐厨垃圾集中

处理设施、建筑垃圾消纳场以及医疗废物处置中心。

全面排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行及排放情况，重点排

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配套截污管网错接、漏接、混接、堵

塞等病害情况；全面排查垃圾填埋场垃圾填埋、渗滤液收集

处理和排放、地下水例行监测等情况；全面检查黄山泰达环

保有限公司垃圾进料、垃圾焚烧、废气处理、在线监测、固

体废物（危险废物）暂存处置、渗滤液收集处理等情况；全

面排查餐厨垃圾集中处理设施运行、污染排放以及餐厨垃圾

收集转运系统运行情况；全面检查建筑垃圾消纳场污水和扬

尘防治情况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混合处理生活垃圾、工业固

体废物甚至危险废物的违法违规行为；全面检查医疗废物处

置中心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和暂存、医疗废物焚烧处理、废气

排放、在线监测、焚烧飞灰暂存处置等情况。

（六）固体废物堆存区域：可能发生固体废物倾倒、堆

存的山谷、低谷、坑地等重点敏感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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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推进“清废行动”，对可能发生固体废物倾倒、堆

存的山谷、低谷、坑地进行全面排查，发现固体废物倾倒行

为的立即制止并封锁警戒，对固体废物种类、来源、数量进

行调查，必要时进行检测鉴定，并根据调查情况和鉴定结果，

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，同步尽快开展清理或整治，切实消

除环境安全隐患。

（七）入河排污口：丰乐河流域入河排污口。

另行专项安排。

（八）农村污水处理：乡镇政府驻地及省级美丽乡村中

心村农村污水处理设施。

另行专项安排。

三、责任分工和工作方式

此次排查整治工作对照责任分工（见附件 1），按照“区

环委办统一安排部署、职能部门各自牵头组织并加强监督指

导、区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具体执行”的方式开展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1. 全面排查（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）。各乡镇党委、

政府，社区办，徽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区环委会有关

成员单位按照本方案确定的排查范围和内容，组织相关部门

开展全面排查。各地要坚持立行立改，对排查出的问题能第

一时间解决的，立即整改，力求迅速见效。一时难以解决的，

科学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措施、时限和责任人，形成各

有关行业、领域的问题整改措施清单（样表见附件 2）报区

直对口职能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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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集中整治（4 月 1 日开始）。区直职能部门根据上报

的整改措施清单，加强监督指导，督促乡镇、开发区、社区

办、区环委办各成员单位加快问题整改，并按月调度各自行

业、领域的问题整改进展情况，由牵头区直职能部门于每月

15 日前（首报日期为 4 月 15 日）报区环委办。各地问题上

报完成整改的，各职能部门要进行审核确认，并在月报中体

现，确认通过的问题验收销号。

3. 专项督查（10 月 31 日前）。2021 年 10 月底前，区

环委办将结合中央和省生态环保督察整改落实情况，组织区

委督查室、区政府督查室、区生态环境分局组成督查组，对

各地排查整治工作进行督查，确保问题查清楚、改到位、不

反弹、有实效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1. 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单位务必要高度重视，进一

步提高政治站位，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工作专班，加强

对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严格按照本方

案要求认真排查、从严整治，确保排查整治工作顺利推进、

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
2. 严格责任落实。各地要按照“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

切实担起排查整治工作的主体责任，组织有关部门各负其

责、各司其职认真组织开展排查整治工作。各有关部门要切

实担起行业监管责任，主动过问、积极介入，加强指导督办，

形成工作合力。区环委办将加强工作考核，对排查不细致、

不彻底或整治工作不力、效果不好的进行警示、督办、通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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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谈，并在年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考核中予以扣

分。

3. 建立长效机制。各地各单位要以此次大排查大整治

工作为契机，逐步建立形成定期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

整治的长效机制，动态排查各行业、各领域存在的生态环境

突出问题并逐个整改解决，从源头上防范生态环境突出问题

的发生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，持续改善我区生态环境质

量。

附件：1. 徽州区 2021 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大排查大

整治专项行动责任分工

2. 2021 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大排查大整治专项

行动排查问题整改措施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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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徽州区 2021 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
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责任分工

序
号

排查范围
主体

责任单位
市级牵头
监管部门

市级配合
监管部门

1
工业园区：区循环经济园，
区城北低碳园

岩寺镇政府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
2

自然保护地：各级自然保护
区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与文
化遗产地、重要湿地

各有关乡镇 区林业局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
自然保护地：风景名胜区污
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

各有关乡镇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
自然保护地：饮用水水源保
护区

各有关乡镇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
自然保护地：水产种质资源
保护区

各有关乡镇 区农业农村局

3

非煤矿山：全市所有非煤矿
山（包含已关闭矿山）

各有关乡镇
区自然资源和

规划分局
区经济和信息

化局

非煤矿山：在用、停用、闭
库的尾矿库

各有关乡镇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
4

规模畜禽养殖场：农业农村
部直联直报信息平台确认的
全市 272 家规模以上畜禽养
殖场

各有关乡镇 区农业农村局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
5

城市环保基础设施：城市生
活污水处理厂、垃圾填埋场、
垃圾焚烧发电厂

各有关乡镇
区住房城乡建

设局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
城市环保基础设施：医疗废
物处置中心

徽州区政府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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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排查范围
主体

责任单位
市级牵头
监管部门

市级配合
监管部门

5

城市环保基础设施：餐厨垃
圾集中处理设施、建筑垃圾
消纳场

各有关乡镇
区住房城乡建

设局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
城市环保基础设施：城市生
活污水处理厂配套截污管网

各有关乡镇
区住房城乡建

设局

6

固体废物堆存区域：可能发
生固体废物倾倒、堆存的山
谷、低谷、坑地等重点敏感
区域

各有关乡镇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
7
入河排污口：长江一二级支
流排污口和新安江流域入河
排污口

各有关乡镇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
8
农村污水处理：乡镇政府驻
地及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农
村污水处理设施

各有关乡镇
区生态环境分
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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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1 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排查问题整改措施清单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号 类型 排查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标准

责任单
位及责

任人

整改
时限 整改进展情况

是否
完成
整改

验收
审核
情况

验收单位
及人员 备注

工业园
区 是/否

同意/
不同

意

市生态环
境局某某

自然保
护地

……


